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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489     股票简称：中金黄金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28 

 

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

于2016年5月27日以邮件和送达方式发出，会议于2016年6月3日在北京以通讯表

决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，实际参会9人。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

经会议有效审议表决形成决议如下： 

（一）通过了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。表决结果：赞成9票，反对0

票，弃权0票，通过率100%。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16]820号文核准，公司向截至2016

年5月13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

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，按照每10股配1.8股的比例配售，发行价格为

6.22元/股。本次配股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6年5月20日结束，有效认购数量为

507,908,392股，新增股份上市时间为2016年6月1日。本次配股发行后，公司总

股本数由原来的2,943,228,797股增加至3,451,137,189股。根据股本变动的实际

情况，对《公司章程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，原章程第六条“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

币294,322.8797万元”修订为“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45,113.7189万元”。原

章程第十九条“公司股份总数为294,322.8797万股，股份性质为人民币普通股”

修订为“公司股份总数为345,113.7189万股，股份性质为人民币普通股”。 

（二）通过了《关于辽宁新都黄金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搬迁改造工程项目的议

案》。表决结果：赞成 9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，通过率 100%。 

因辽宁省朝阳市政府整体规划，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新都黄金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辽宁新都）需择址整体搬迁新建，该整体搬迁改造工程项目委托长春

黄金设计院设计，设计建设 450 吨/日金精矿冶炼项目，年处理矿石量 155,250

吨，年生产合质金 5,726.70 千克、合质银 23,990.99千克、阴极铜 2,139.67 吨、

工业硫酸 8.57万吨、无害化红渣 10.35万吨，项目建设周期 1年，服务期 20年。

项目达产后，实现年平均利润总额 5,323万元，年平均净利润 3,992 万元，总投

资收益率 11.42%，所得税后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11.32%。总投资 53,348万元，

其中：基建项目投资 33,348万元，流动资金 20,000万元。项目总投资的 70%，

即 37,343.60 万元由辽宁新都向银行贷款;项目总投资的 30%，即 16,004.40 万

元由辽宁新都自筹。 

（三）通过了《关于组建中原冶炼（上海）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。表决结果：

赞成 9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，通过率 100%。 

公司子公司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原冶炼厂）出资

设立中原冶炼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新公司）。新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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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 2 亿元，中原冶炼厂以现金的方式出资 2 亿元，持股 100%。注册地为上海自

贸区世博片区，经营范围为矿产品（除专项审批）、金属材料及产品、金银珠宝

饰品、普通机械、化工产品、危险化学品（详见许可证）、五金产品的销售及以

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、自营或代理各种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、实业投资及

咨询（除经纪）。新公司成立后，将依托和服务于中原冶炼厂的实体经济，在严

控风险的前提下，力争工贸结合、产融结合，有利于低成本融资、拓宽贸易渠道

和引进高端人才，为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做出积极贡献。 

 

三、上网公告附件 

（一）公司章程（修订稿）； 

（二）辽宁新都整体搬迁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工程代号【1160-2014】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6月 4日 


